附件1 
2017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条件表 

	基本条件 
	级别 
	学历和资历条件 

	（一）坚持原则，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二）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以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三）履行岗位职责，热爱本职工作。 
	中 
级 

资 

格 
	（一）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5年； 
（二）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会计工作满4年； 

（三）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会计工作满2年； 

（四）取得硕士学位，从事会计工作满1年； 

（五）取得博士学位。 

	
	高 

级 

资 

格 
	  
按照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价条件〉的通知》（浙人社发〔2013〕215号）有关条件。 


  

说    明 

  

一、报名参加各档次资格考试所规定的学历（学位），是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学位），既包括正规全日制院校财经专业和非财经专业，也包括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成人教育。 

二、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格考试报名条件中工作年限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会办〔2017〕3号），会计工作年限是指报考人员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从事会计工作，相应时间不计入会计工作年限。 

2017年度报考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年限计算至2017年底。 

三、对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统计、审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并具备本规定所列的基本条件，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附件2 
  

2017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高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日程安排 

  

一、各市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在2017年3月1日之前公布报名日期、报名方法及报名期间的值班电话。 

二、2017年7月28日前，各市会计考试管理机构落实好中级无纸化考试的考点、考场及机位，进行考试网络环境预测试，完成中级无纸化考试网上预编排考场工作。并将《2017年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考场（点）及考试批次统计表》报省会计考办。 

8月20日前进行联网模拟测试，包括接收试题、考生答题、考试数据回收的全过程压力测试。完成对中、高级资格考试的考务工作人员的培训等各项考前准备工作，做好防范和打击舞弊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将值班人员和值班电话报省会计考办。 

8月31日开始打印中、高级资格考试准考证。 

9月8日前再次对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进行网络测试，对考场网络、服务器、考试机进行检测。完成对中级资格无纸化考试考场（点）的布置工作，进行封场前测试。测试通过后封场。 

三、2017年7月28日前，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将《2017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场设置及试卷预订表（高级）》报省会计考办。 

四、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全省评卷工作，各市会计管理机构应指派符合条件、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员参加评卷工作。 

五、2017年11月15日前，各市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向省会计考办报送2017年度考试工作总结。  

